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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上海澜博半导体设备

制造中心建设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上海澜博半导体设备制造中心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新建半导体设备制造中

心”、“本项目”）；

● 投资金额：不超过4亿元；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本次投资已经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6年2月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项目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1、投资项目审批风险：本次投资项目需获得政府相关部门关于土地使用权、环境影响评估等事

项的审批或备案。若公司未能按预期完成上述审批或备案，可能导致项目建设进度不及预期，进而对

项目投资效益产生不利影响；

2、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可能不及预期的风险：公司已对本次投资项目的实施与管理进行了合理规

划和设计，但项目进度安排是基于过往项目经验推测确定的。若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意外情况，可能

导致工期延长，因此存在项目实施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

3、投资项目无法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本次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及预计经济效益，均是基于

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市场供求关系、行业技术水平等作出的合理预测，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

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股东的承诺。由于项目实施周期较长，如遇市场环境变化、行业政策调整、不

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经营效益的实现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4、项目资金筹措风险：本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资金将根据项目实施进度通

过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等方式分期筹措。若公司未来经营性现金流状况不及预期，或融资环境发生

不利变化，项目资金的按时、足额投入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次交易概况

1、本次交易概况

基于公司的发展战略及业务布局，公司拟在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投资建设“上海澜博半导体设备

制造中心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不超过4亿元，建设集生产、研发与综合办公为一体的生产运营中

心。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投资类型

□新设公司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未持股公司

R投资新项目

□其他：_________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金额

出资方式

是否跨境

上海澜博半导体设备制造中心建设项目

R已确定，具体金额：不超过4亿元

□尚未确定

R现金

R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R银行贷款

□其他：_____
□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

□股权

□其他：______
□是 R否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2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26年2月11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上海澜博半导体设备制造中心建设项目的议

案》。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处理与本项目实施相关的后续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协议签署、项目

立项备案、行政审批手续办理、资金筹措与支付、设备采购与招标、工程建设管理等本项目实施之必要

事项。

本项目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是否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概况

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及业务布局，公司拟投资不超过4亿元，购买土地约30亩，建设不超过5.5万平

方米的集生产、研发与综合办公为一体的生产运营中心，其中包含生产车间、综合办公楼及配套建筑，

并购买先进的生产、研发设备，最终建立公司半导体设备生产运营中心，提高公司产品测试分选机制

造及公司运营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公司在长三角区域的综合服务能力。

（二）投资标的具体信息

1. 项目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内容

建设地点

项目总投资金额（万元）

上市公司投资金额（万元）

项目建设期（月）

是否属于主营业务范围

R投资新项目

上海澜博半导体设备制造中心建设项目

半导体设备生产运营中心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以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后的地址为准）

40,000
40,000
36

R是 □否

2. 各主要投资方出资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澜博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的建设主体，拟出资不超过4亿元建设

本项目。

3. 项目目前进展情况

本项目目前尚处于前期筹备阶段，需向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办理相关前置审批/核准/备案/登记工

作。

4.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扩充现有产能，更好地响应市场需求增长

在技术迭代、需求提升、场景渗透等因素的多重驱动下，2025年全球半导体行业延续增长态势，给

半导体设备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公司现有产能已难以满足客户未来中长期的需求，需要通过新增

产能以更好地满足市场及客户需求。

2）产品结构升级，需针对性扩充配套产能

随着芯片测试的复杂度攀升，这对半导体测试分选设备在温度控制、热管理效率及动态适配能力

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于对温度控制、热管理效率及动态适配能力等要求高的复杂测试的

测试分选机产品，其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对在结构承重、电力容量等方面较传统测试分选机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公司现有租赁厂房在结构承重、电力容量等方面难以支撑公司未来测试分选机的研发生产需

求。新建半导体设备制造中心将在厂房用电、环境控制、空间布局等方面进一步升级，为公司长期发

展奠定基础。

3）拓展研发、制造等运营空间，优化运营效率

相较于当前租用的位于上海市青浦区嘉松中路2188号的厂房（以下简称“现有租赁厂房”），新建

半导体设备制造中心可以提供更专业的研发实验室、产品测试区、生产制造车间及综合办公空间。可

进一步优化生产工艺流程、提升设备交付效率与品质稳定性，进一步夯实公司在半导体设备领域的规

模化制造能力与核心竞争优势。

公司现有租赁厂房物流区通道宽度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原材料到货及设备出货等效率，新建

半导体设备制造中心将全面优化物流配套设施，为公司中长期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4）完善人才配套，进一步增强团队稳定性与创新力

新建半导体设备制造中心拟建设配套宿舍、食堂等生活设施，有利于进一步降低人才流失率，吸

引高端研发人才，为公司在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及制造等领域持续注入创新活力，进一步增强团队稳

定性与创新力。

（2）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半导体设备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据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WSTS）预测，2025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计同比增长22.5%。根

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预测，2025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规模预计同比增长13.7%，市场前景

广阔。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全链条推动集成电

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

破。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战略导向。同时，上海半导体产业聚集效应突出，为本项目落地与发

展营造了优质发展环境。

2）公司深耕测试分选机领域，为项目实施奠定基础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深耕集成电路测试分选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根据可测试工位、测试

环境等测试分选需求分为EXCEED-6000系列、EXCEED-8000系列、EXCEED-9000系列、SUMMIT系

列、COLLIE系列、NEOCEED 系列等。受公司所在的半导体封装和测试设备领域需求回暖等因素影

响，公司预计 2025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000 万元到 21,000 万元，同比增加

103.87%到167.58%。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次投资建设上海澜博半导体设备制造中心建设项目是公司基于自身的发展战略和业务布局做

出的审慎决定，本项目拟建设不超过5.5万平方米的集生产、研发与综合办公为一体的生产运营中心，

其中包含生产车间、综合办公楼及配套建筑，并购买先进的生产、研发设备，最终建立公司半导体设备

生产运营中心。在提高公司产品测试分选机制造及公司运营能力的同时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综合服

务能力及核心竞争能力。

（二）本次投资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新建半导体设备制造中心项目目前尚处于筹划阶段，考虑到本项目投资金额大，建设周期较长，

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需

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从长远发展的战略方向看，项目若顺利建成并达产，预计对公司

未来财务状况和业务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本项目建设期三年，总投资4亿元，按项目建设进度、工程节点及验收情况分阶段、分批次支付，

具体计划如下：项目建设期第一年（2026年）预计支付本项目60%的投资款；项目建设期第二年（2027
年）预计支付本项目32%的投资款；项目建设期第三年（2028年）预计支付本项目8%的投资款。本次

投资建设项目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公司已对本项目所需资金进行统筹规划，截至 2026
年1月31日，公司账面可用资金（含自有资金短期理财；扣除 IPO募集资金等专项资金）约4亿元。公

司现有流动资金贷款未使用额度约5亿元。本项目对公司开展正常经营所需的营运资金不构成重大

影响。公司已制定资金使用规划，并将持续强化现金流管理，加快主营业务资金回笼为项目推进提供

稳定支持。同时，公司将根据工程进度动态按需安排融资计划，积极与金融机构保持沟通确保项目建

设资金及时到位。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1、投资项目审批风险：本次投资项目需获得政府相关部门关于土地使用权、环境影响评估等事

项的审批或备案。若公司未能按预期完成上述审批或备案，可能导致项目建设进度不及预期，进而对

项目投资效益产生不利影响；

2、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可能不及预期的风险：公司已对本次投资项目的实施与管理进行了合理规

划和设计，但项目进度安排是基于过往项目经验推测确定的。若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意外情况，可能

导致工期延长，因此存在项目实施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

3、投资项目无法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本次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及预计经济效益，均是基于

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市场供求关系、行业技术水平等作出的合理预测，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

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股东的承诺。由于项目实施周期较长，如遇市场环境变化、行业政策调整、不

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经营效益的实现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4、项目资金筹措风险：本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资金将根据项目实施进度通

过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等方式分期筹措。若公司未来经营性现金流状况不及预期，或融资环境发生

不利变化，项目资金的按时、足额投入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688619 证券简称：罗普特 公告编号：2026-004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罗普特（上海）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2,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不

含本次担保金额）

5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

内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

保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含本次担保）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00
2,750.00

3.08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助力子公司业务发展，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罗普特

（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1,000万元，公

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25日、2026年1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

各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30亿元（或等值外币，下同）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
中罗普特（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0.50亿元，授权有效期自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担保方式包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董

事会已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在担保预计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并办理

具体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2月26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罗

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本次公告的担保事项在上述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内，无需再次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

罗普特（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通过罗普特（上海）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100%股份

孙龙川

91310107MADCWP7RX3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4年3月6日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556弄5号2层

50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软件开发；安全系统监控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服务；

人工智能硬件销售；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数字内容制

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电子（气）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安防

设备制造；安防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通信设备制

造；移动终端设备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货物进出口；建筑

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商务代理代办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未经

审计）

9,262.46
8,754.09
508.37
7,230.83
-30.95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3,339.57
3,300.25
39.32

2,776.45
39.3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被担保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债务人：罗普特（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

定提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

3、担保最高额：人民币2,000万元。

4、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

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旨在满足全资子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融资需求，有助于其拓展经营业

务规模、业务实施，符合其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营和财务

状况稳定，资信良好，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会对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2025年12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外担保额度预计是

基于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在2026年度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进行的合理预估，符合公司及子公司生

产经营的需要。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2,750.00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3.08%、1.81%。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外提供

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603026 证券简称：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临2026-008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特定对象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30,021,014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30,021,014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2月24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2024年9月1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288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

请。

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30,021,014股（含本数），已于

2025年8月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新增股份登记、托管及限售

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总股本由202,
680,000股变更为 232,701,014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

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40）。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时间为2025年8月21日。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限售股份，限售期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结束

之日起 6 个月，涉及限售股股东共 7 名，对应限售股数量为 30,021,014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2.90%。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未发生因分配股利、公积金转增等导致公司股

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认购对象承诺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本

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

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

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

参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中作出的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

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30,021,014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2月24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股东名称

国投证券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4号投资计

划

星河证券有限公司-永安中国机会投资 5号

QFII专户

李桂芳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6,304,413

6,304,413
5,403,782
5,235,664
2,900,032
2,071,450
1,801,260
30,021,014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2.71%

2.71%
2.32%
2.25%
1.25%
0.89%
0.77%
12.90%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6,304,413

6,304,413
5,403,782
5,235,664
2,900,032
2,071,450
1,801,260
30,021,014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0

0
0
0
0
0
0
0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向特定对象发行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30,021,014
30,021,014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

30,021,014
202,680,000
232,701,014

变动数

-30,021,014
30,021,014

0

变动后

0
232,701,014
232,701,014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

准。

特此公告。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603679 证券简称：华体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5
债券代码：113574 债券简称：华体转债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R

33.80%
32.55%

是□ 否R

是□ 否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R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王绍蓉

投资者身份

R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R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梁熹

梁钰祥

投资者身份

R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R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R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R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1、前期已披露情况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10披露了《四川华体照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王绍蓉女士拟减

持公司股份（均为 IPO前取得的股份），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673,4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不超过3,346,9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2026年 2月 3日-2026年 2月 4日期间，王绍蓉女士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143,100
股，因减持与可转债转股导致总股本变动，王绍蓉女士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由34.61%变更为
33.80%，权益变动触及1%的刻度。具体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6日披露的《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

2、本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情况
公司于2026年2月11日收到实际控制人之一王绍蓉女士通知，王绍蓉女士于2026年2月6日-

2026年2月10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916,000股。因减持与可转债转股导致总股
本变动，王绍蓉女士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由33.80%变更为32.55%，权益变动触及1%的刻度。
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王绍蓉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梁熹

梁钰祥

合计

变动前股数

（万股）

1,447.3763

2,340.4943
1,889.9236
5,677.7942

变动前比例（%）

8.62%

13.93%
11.25%
33.80%

变动后股数

（万股）

1,255.7763

2,340.4943
1,889.9236
5,486.1942

变动后比例（%）

7.45%

13.89%
11.21%
32.55%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R

其他：____（请注

明）

/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6/02/06- 2026/
02/10

/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

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

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相关股东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减持进展及导致的权益

变动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华体转债”目前还处于转股期，可转债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时间、数量存在不确

定性，若后期因转股而发生股东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600397 证券简称：江钨装备 公告编号：2026-009
江西江钨稀贵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2月1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大街188号公司10楼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1
431,301,441
43.567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熊旭晴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毕利军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日常关联交易2025年执行情况和2026年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479,551
比例（%）

99.1969

反对

票数

277,300
比例（%）

0.6631

弃权

票数

58,500
比例（%）

0.1400
2、议案名称：《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商品供应框架协议＞和＜综合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420,851
比例（%）

99.0565

反对

票数

277,200
比例（%）

0.6629

弃权

票数

117,300
比例（%）

0.2806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0,861,341
比例（%）

99.8979

反对

票数

282,400
比例（%）

0.0654

弃权

票数

157,700
比例（%）

0.036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0,723,341
比例（%）

99.8659

反对

票数

335,700
比例（%）

0.0778

弃权

票数

242,400
比例（%）

0.056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0,679,541
比例（%）

99.8558

反对

票数

327,900
比例（%）

0.0760

弃权

票数

294,000
比例（%）

0.0682
6、议案名称：《关于新增、修订公司部分内控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0,764,741
比例（%）

99.8755

反对

票数

431,600
比例（%）

0.1000

弃权

票数

105,100
比例（%）

0.0245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关
联股东，其持有的389,486,090股表决权回避了对议案1和议案2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爱林、邓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江钨稀贵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2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002827 证券简称：高争民爆 公告编号：2026-005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届次：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全体董事会成员认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现场会议主持人：余文荣先生

（五）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2月11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2月1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11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2月11日9:15至15:00。
3、现场会议地点：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路1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六）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七）股权登记日：2026年2月6日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34人，代表股份 163,503,0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9.0166%。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333名，代表股份4,522,0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6322%。

现场会议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162,244,50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5623%。

网络投票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30人，代表

股份1,258,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43％。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西藏珠穆朗玛律师事务所旦增卓嘎、次

旺罗布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该议案以逐项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01审议通过了《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63,234,8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0%；反对股数256,
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6%；弃权1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7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2审议通过了《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63,234,8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0%；反对股数256,
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6%；弃权1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7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3审议通过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63,234,8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0%；反对股数256,
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6%；弃权1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75%。

1.04审议通过了《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63,231,9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2%；反对股数256,
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6%；弃权15,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9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西藏珠穆朗玛律师事务所旦增卓嘎、次旺罗布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符合法定额

数；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002940 证券简称：昂利康公告编号：2026-003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产品拟中选国家药品接续采购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与了国家组织集采第1-8批协议期满
品种接续采购的申报，根据国家组织集采药品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办公室（以下简称“接续采购办
公室”）于 2026年 2月 10日发布的《国家组织集采药品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拟中选结果表（LC-
YPJX-2026-1）》显示，公司部分产品拟中选本次接续采购，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中选药品基本情况
拟中选产品名称

苯磺酸左氨氯地平片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铝碳酸镁咀嚼片

头孢氨苄胶囊

头孢拉定胶囊

琥珀酸普芦卡必利片

替格瑞洛片

多索茶碱注射液

普瑞巴林胶囊

适应症

用于高血压、心绞痛的治疗

用于高血压、冠心病的治疗

用于治疗慢性胃炎、与胃酸有关的胃部不适应症

用于敏感菌所致的急性扁桃体炎、咽峡炎、鼻窦炎、支气管炎、肺炎等呼吸道感染、中耳炎、尿路感

染及皮肤软组织感染等

用于敏感菌所致的急性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支气管炎和肺炎等呼吸道感染、泌尿生殖道感染

及皮肤软组织感染等

用于治疗成年女性患者中通过轻泻剂难以充分缓解的慢性便秘症状

与阿司匹林合用，用于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或有心肌梗死病史且伴有至少一种动脉粥样

硬化血栓形成事件高危因素（见临床试验PEGASUS研究）的患者，降低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和

卒中的发生率

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喘息性支气管炎及其他支气管痉挛引起的呼吸困难。

用于治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纤维肌痛、成人部分性癫痫发作的添加治疗

左氧氟沙星片

头孢克肟胶囊

左卡尼汀注射液

用于治疗成年人（≥18 岁）由指定敏感菌株所引起的下列轻、中、重度感染：医院获得性肺炎、社区

获得性肺炎、急性细菌性鼻窦炎、慢性支气管炎的急性细菌性发作、复杂性皮肤及皮肤结构感染、

非复杂性皮肤及皮肤软组织感染、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等

用于对头孢克肟敏感的链球菌属（肠球菌除外）、肺炎球菌、淋球菌、卡他布兰汉球菌、大肠埃希

菌、克雷伯杆菌属、沙雷菌属、变形杆菌属及流感嗜血杆菌等引起的下列细菌感染性疾病

用于慢性肾衰长期血透病人因继发性肉碱缺乏产生的一系列并发症状，临床表现如心肌病、骨骼

肌病、心律失常、高脂血症，以及低血压和透析中肌痉挛等

注：以上拟中选产品拟中选价格及区域报量以接续采购办公室发布的最终数据为准
二、本次拟中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接续采购品种为第1-8批国家组织集采协议期满的品种，约定采购量以医药机构填报各企

业采购品种需求量为基数，按照中选价格梯度确定带量比例。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日起至
2028年12月31日。

公司上述拟中选的产品2024年度合计销售额为21,420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营业收入比例为
13.93%。若公司后续签订采购合同并实施后，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产品的销售规模，提高市场占有
率，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对公司的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1、上述产品拟中选的公示期为2026年2月10日至2026年2月12日，中标结果尚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
2、上述产品相关采购合同尚未签订，中标数量也未明确，后续事项及对公司的影响程度尚具有

不确定性。
3、药品生产和销售受国家政策变动、招标采购、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6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688287 证券简称：*ST观典 公告编号：2026-012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
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及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因2024年度经审计的利润

总额、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

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

（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30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已对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出具了专项说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1月 29日发布的

《关于对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退市风险警示有关情形预审计情况的专项说明》（以下

简称“《专项说明》”）。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初步审核，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止，非标意见涉及事

项尚未消除，如后续无法获取充分审计证据证明相关事项已消除，预计将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

出具非标意见。

由于公司2025年度审计工作尚未结束，因此本次预计的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

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存在不确定性，仍存在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

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且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负而触

及财务类退市标准的风险。

若公司出现《上市规则》第12.4.10及12.4.14条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

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停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因2024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

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根据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30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上市规则》第12.4.10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因第12.4.2条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未出现下列情形的，公司可以在年度报告披露后5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撤销对其股

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并披露：

（一）第12.4.2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任一情形；

（二）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三）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相关规定披

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但公司因进行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资产重组，按照相关规定

无法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除外；

（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

（五）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公司所披露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且未在法定期限内

改正。”

若公司不符合本条规定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条件或者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的，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2号——退市风险公司信息披露》的有关规

定，财务类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在其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当年的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

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告披露前，每10个交易

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于 2026年 1月 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9）。

三、其他事项

1、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已对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出具了专项说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1月29日发布的《专项说明》。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初步审核，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止，非

标意见涉及事项尚未消除，如后续无法获取充分审计证据证明相关事项已消除，预计将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非标意见。若公司出现《上市规则》第12.4.10及12.4.14条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可

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2、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根据《上市规则》第12.9.1条规定，公司股票

自2024年11月4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3、截至2025年4月26日，公司无商业实质保理事项仍有共计9,694.72万元被划扣未归还，实控人

确认上述划扣情形构成其本人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025年4月28日，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被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触及《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第（三）项所述之情形，即“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未按照规定披露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股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实控人已累计偿还非经营性占用款项本金9,694.72万元、利息251.18万元，实控人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款项本息已全部归还。

4、公司于2025年7月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2025〕5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8日披露的《关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4）。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及实控人的立案调查已结束。公司于2025
年7月1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12号），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16日披露的《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7）。根据《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

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但未触及本规则第 12.2.2条第一款规定情

形，前述财务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者负债科目；”，公司股票

自2025年7月8日起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5、公司于2026年1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5年年度业绩预亏

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5年年度实现利润总额-18,900.00万

元左右，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8,500.00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法

定披露数据）相比，将继续亏损，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17,800.00万元左右，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2,300.00万元左右，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

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 12,300.00万元左右，预计 2025年末净资产为

65,000.00万元左右。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

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由于公司2025年度审计工作尚未结束，因此本次预计的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

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存在不确定性，仍存在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

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且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负而触

及财务类退市标准的风险。除此以外，若公司出现《上市规则》第12.4.10及12.4.14条规定的情形，公

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2日


